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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政办发〔2017〕52号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充实
市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勐焕街道办事处、遮放农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市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的领导，切实提升对走私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，经市人民政府研究，决定对市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充实。现将调整充实后的成员名单通知如下：
组      长：毛  晓    市委副书记、市人民政府市长
常务副组长：孟玉相坐 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
副  组  长：李  东    市政府办副主任、信访局局长
赵新开   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崔峻滔    市公安局副局长

杨鸿波    芒市海关副关长
板芸芸   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

何晓东    市法院副院长

成      员：胡安东    市工业和商务局局长

罗利宏    市农业局局长

黄贵邦    市林业局局长
彭晓波    市发改局局长
袁国俊    市财政局局长

夏  辉    市安监局局长

杨应东    市森林公安局局长
王云川    市烟草专卖局局长
杨志华    遮放镇人民政府镇长

李周富    勐戛镇人民政府镇长

李  明    芒海镇人民政府镇长

徐  龙    中山乡人民政府乡长

杨  涛    芒市海关缉私科科长

段学忠    市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

蒋金周    市检察院侦监科科长

王国发    市公安边防大队大队长

杨  容   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大队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，负责处理全市反走私综合治理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李东同志兼任，常务副主任由赵新开同志兼任；办公室人员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杨容、何良组成，具体负责综合协调、信息收集、材料撰写、会议筹备等相关工作。同时，各成员单位要分别明确1名联络员，具体负责反走私综合治理信息报送，以及专项联合整治行动的沟通协调等工作。

领导小组成员和联络员若有变动，请按照职务及分工自行替补，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，不再另行发文。同时，请各成员单位于2017年4月19日前，将分管领导（除芒市海关、市公安局、市检察院、市法院）及联络员名单报送市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，联系人：何良，联系电话：18988239622，邮箱：379327712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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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2017年4月18日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  抄送：市委办，市人大常委会办，市政协办，芒市海关。
发：市发展和改革局、财政局、农业局、林业局、安监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工业和商务局、公安局、森林公安局、烟草专卖局、检察院、法院、信访局、边防大队。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4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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